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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 》 第 22条规
定，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
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术
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
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服
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
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 ” 商尔纳
（化名） 经培训入职时与公司约
定了期限为15年的服务期协议，
但他工作两年即因欠薪依据本法
第38条规定辞职离去。 为此， 公
司向他追索违约金 、 培训费等
360万元。

商尔纳不同意公司的要求，
并认为其在公司违反法律规定的
情况下无需继续履行服务期约
定， 且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
虽不反对商尔纳离职且按照法院
判决向他支付了工资差额、 经济
补偿等费用， 但双方之间的服务
期约定是另一份协议， 本着诚实
信用的原则其仍应继续履行， 否
则即属于违约， 依法应当承担违
约责任。

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约定了服务期， 劳动者依法解
除劳动合同的， 不属于违反服务
期约定， 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
者支付违约金。 再者， 劳动争议
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 公
司在时隔两年之后才追要违约
金、 培训费既无事实法律依据亦
超过了仲裁时效， 故于12月10日
终审判决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

因未足额支付工资
员工服务期内辞职

商尔纳说 ， 2015年7月15日
入职当天， 公司即与他签订了劳
动合同。 该劳动合同比较特别，
因他从事的是飞行员工作 ， 所
以， 在入职前即参加了相关业务
培训。 入职时， 公司为他支付了
培训期间的各项费用。 由于这项
费用相当于专项培训费用 ， 所
以， 在劳动合同中直接约定了服
务期限。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7条
约定， 专项培训费用80万元， 其
中包括但不限于培训费用、 差旅
费用及其他直接费用。 商尔纳入
职后的服务期限自培训结束取得
私照、 商照或教员执照后的第二
天起算， 期限为15年。 在服务期

限届满前， 商尔纳无论任何原因
主动提出解除合同的、 不履行合
同、 中断履行合同或公司因其违
反合同规定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
行时， 其必须支付公司赔偿金为
200万元、 违约金80万元， 偿还
培训费用80万元。

为证明相关费用确实存在，
公司提交的人才输送意向合同载
明， 其从航空飞行学院选聘学员
时须支付人才引进费， 其中商尔
纳取得商照后公司支付的培训费
为53万元。 此外， 还有公司为他
转升教员支付的培训费用16.95
万元、 为他取消商照夜航限制支
付的培训 、 差旅费等费用98000
等。

2017年8月11日 ， 商尔纳以
拖欠工资为由提出辞职并申请劳
动争议仲裁。 经审理， 仲裁裁决
公司 支付其 2015年 7月 15日 至
2017年 8月 10日期间工 资 差 额
48672.33元。 此后， 本案诉至一
审法院。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付
商尔纳工资差额48672.33元、 解
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2500元、
2016年8月1日至2017年8月10日
未休年休假工资4138元， 各项合
计75310.33元 。 2018年7月 2日 ，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两年之后公司索赔
法院认定超过时效

2020年7月8日， 即商尔纳离
职诉讼结束两年之后， 公司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他赔偿培训
费损失80万元、 支付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200万元、 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违约金80万元， 但该请求
被裁决驳回。

公司不服该裁决， 向一审法
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 商尔纳主
张公司的诉请已超过仲裁时效。
公司辩称， 此前其曾主张权利，
仲裁时效已经中断， 现在起诉没
有超过期限 。 为此 ， 特意提交
2018年8月2日 、 2019年7月27日
公司向商尔纳发出支付培训费、
违约金通知书， 并提交未显示张
贴地点的照片予以证明， 同时提
交录像予以佐证， 而录像的内容
为公司以快递名义将快递信封交
给了案外人。

一审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约定了服务期， 劳动者依
照 《劳动合同法》 第38条规定解
除劳动合同， 不属于违反服务期
约定， 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
支付违约金。 此外， 劳动争议申
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 已生
效的法院判决认定商尔纳因公司
拖欠工资为由离职， 并判决公司
支付经济补偿金， 因此， 商尔纳
该解除行为不属于违反服务期的
约定， 公司要求其赔偿培训费 、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解除劳动
合同违约金的诉请， 无事实与法
律依据。

因公司提交的照片未显示张
贴地点， 录像未体现快递信封内
容， 亦未体现送达时间， 商尔纳
对此予以否认， 在公司未能进一
步提供确实有效证据证实其已向
商尔纳主张权利导致仲裁时效中
断的情况下， 一审法院认定公司
的请求已超一年仲裁时效 。 据
此， 判决驳回公司的诉讼请求。

因为欠薪解除合同
不属违反服务约定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向二审
法院提起上诉。 公司认为， 双方
间的工资争议法院于2018年7月2
日终审判决后， 其于2018年8月2
日在某一地点张贴了要求商尔纳
支付培训费、 违约金的通知书 。
2019年7月27日， 公司又在上述
同一地点张贴了催要培训费、 违
约金的通知书 。 接下来 ， 其于
2020年7月 8日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于2021年6月13日向一审法
院邮寄了两个视频光盘。 这些时
间点串联起来即构成法律意义上
的诉讼时效中断， 亦即其诉讼请
求没有超过时效。

公司诉称， 其提交的影像是
为了证明地点而非时间， 这些影
像足以证明公司张贴通知的地点
为同一地点。 其实， 该证明责任
完全在商尔纳一方， 原审完全可
以要求商尔纳置可或置否， 并向
其释明虚假陈述的法律后果。 但
公司为了彻底堵住商尔纳不尊重
事实之口， 再次进行了取证。 其
拍摄视频的起因是商尔纳对张贴
通知的地点存在争议， 目的是为
了证实该地点就是商尔纳的住所
地。 为了证明这个地点是商尔纳

的住所地， 公司采取便于沟通的
送快递方式与接收人员进行交
流， 经过交谈， 出来接收快递的
人是商尔纳的母亲。 但原审对待
证事实不明的情况下， 就草率地
以 “未体现送达时间为由” 不予
支持。

商尔纳辩称， 根据 《劳动合
同法实施条例》 第26条规定， 即
使双方签订过服务期协议， 约定
了违约金和服务期 ， 但在符合
《劳动合同法》 第38条的情况下，
其不需要支付违约金。

同时，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22条规定， 公司主张违约金就
不能主张培训费， 应驳回其重复
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 双方当事人
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公司的起诉是
否超过仲裁时效。 公司称其诉讼
请求没有超过时效， 其提交的证
据足以证明张贴债权通知的地点
就是商尔纳的住所地， 原审在认
定事实上存在程序性错误， 剥夺
了公司举证以及陈述事实的权
利。 然而， 公司并未提交充分证
据证明2018年8月2日 、 2019年7
月27日这两个时间公司在同一地
点张贴了要求商尔纳支付培训
费、 违约金的通知书的事实客观
成立， 商尔纳对于该事实亦不予
认可。 再者， 公司亦未能提交充
分证据证明该地点系商尔纳的有
效送达和通知地点， 其提交的录
像亦未体现快递信封具体内容，
故依据现有证据， 难以认定公司
已有效向商尔纳主张权利导致仲
裁时效中断。

另外， 一审法院驳回公司的
诉讼请求并非仅以超过仲裁时效
为依据。 根据 《劳动合同法》 及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相关规
定， 除了违反服务期约定及违反
竞业限制义务的情形外， 用人单
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
担违约金；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
定了服务期， 劳动者依照 《劳动
合同法》 第38条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的 ， 不属于违反服务期的约
定。 因此， 商尔纳的解除行为不
属于违反服务期的约定。 鉴于公
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一审判
决认定事实清楚 ， 适用法律正
确 ，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公司追索提前解除劳动合同违约金被驳回 编辑同志：
因我的业绩 “垫底” 导

致所在部门的季度奖金被一
笔勾销， 部门负责人马某为
处罚我， 命令我当着大家的
面双手抱头做300个上下蹲。
在下蹲过程中， 我出现身体
不适， 经诊断为腰部肌肉严
重撕裂坏死 ， 胳膊肱二头
肌、 两侧肋骨、 肋间神经严
重受损所致。

请问： 马某应否承担刑
事责任？

读者： 俞丽丽

俞丽丽读者：
马某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对员工的体罚包括一般

体罚和变相体罚。 一般体罚
是指通过对员工身体的责
罚， 特别是造成疼痛， 来进
行惩罚或教育， 常见形式有
用手脚殴打、 用器物打、 罚
站、 罚跪、 饿饭等。 而变相
体罚是指用上述体罚方式以
外的其他形式来体罚劳动
者， 如威胁、 呵斥、 讽刺、
挖苦、 辱骂、 刁难等。 无论
是哪一种体罚， 都为法律所
禁止。

对此， 《劳动法》 第九
十六条规定： “用人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 由公安机关
对责任人员处以十五日以下
拘留、 罚款或者警告； 构成
犯罪的， 对责任人员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 （一 ） 以暴
力、 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
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
（二 ） 侮辱 、 体罚 、 殴打 、
非法搜查和拘禁劳动者的。”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
八条第 （三） 项规定， 用人
单位 “侮辱、 体罚、 殴打、
非法搜查或者拘禁劳动者
的”， 应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 给劳动者造成损害
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规定表明， 体罚员
工必须承担三种后果： 一是
有体罚行为 ， 尚不构成犯
罪， 公安机关可以对责任人
员给予治安处罚。 二是如果
给员工造成身体伤害或者精
神损害、 名誉损失等， 便必
须给予民事赔偿。 三是如果
构成犯罪， 必须根据行为的
性质及其损害后果予以不同
的定罪量刑。 即使用暴力或
者以其他方法， 故意伤害员
工身体， 构成轻伤， 可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
管制； 致人重伤， 可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
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
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 可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
徒刑或者死刑。

就重伤的情形包括哪
些 ， 司法部 、 最高人民法
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
部印发的 《人体重伤鉴定标
准》 第二条规定： “是指使
人肢体残废、 毁人容貌、 丧
失听觉、 丧失视觉、 丧失其
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对于人
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损伤。”
本案中， 你因受到马某的体
罚导致腰部肌肉严重撕裂坏
死， 胳膊肱二头肌、 两侧肋
骨、 肋间神经严重受损， 属
于重伤之列， 马某应当承担
刑事责任。

颜东岳 法官

体罚业绩差员工致残
责任人当负刑事责任

常律师：
您好！
我2020年6月入职现在的公

司， 公司正常给我发放工资， 并
给我缴纳了社保。 我每天工作8
小时， 每周是双休， 但是到现在
已经一年半了， 公司还是没有跟
我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请问： 我现在可以要求公司
跟我签订书面的无固定期限的劳
动合同吗？ 同时， 我还可以要求
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的
二倍工资吗？

答：
《劳动合同法》 第十四条第

三款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
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的， 视为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因您已经在公司工作了一
年半的时间， 故应视为您与公司
已经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现在， 您有权要求公司与您
签订书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另外， 《劳动合同法》 第八
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
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
的工资。” 因此， 您可以要求公
司支付您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

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不过，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 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
研讨会会议纪要 (二)》 第28条规
定： “…… （2） 用人单位因违
反 《劳动合同法》 第十四条第三
款 规 定 ， 自 用 工 之 日 满 一 年
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劳
动者可以向仲裁委、 法院主张确
认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属于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关系 。 在此情况
下， 劳动者同时主张用人单位支

付用工之日满一年后的二倍工资
的不予支持。 ……” 因此， 用工
之日满一年后的二倍工资您无权
主张。

入职一年半未签劳动合同如何维权？

员工因公司欠薪在服务期内离职

常律师信箱

lawyerchang@188.com

免费咨询热线：

13601074357

北京司法大讲堂
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


